
“十三五”时期，陕西省西安市以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目标，坚持
绿色发展、依法治理、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基本原则，通过扎实推进污染
物减排、着力推进生态和农村环境保
护、强化环境监管等举措，实现了主
要污染物总量不断削减，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5 年来，西安市先后制定实施了
《西安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西安
市“铁腕治霾·保卫蓝天”三年行动方
案（2018-2020 年）》《西安市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西安市主要污染
物减排实施方案》等专项工作方案，
开展了生态红线划定等工作，将“十
三五”环境保护规划各项要求落实到
位。

“减煤、控车、抑尘、治源、
禁烧、增绿”治气

“十三五”以来，西安市围绕中
央、陕西省铁腕治霾目标任务，每年
制定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坚持铁腕
治霾、科学治霾、协同治霾，坚决调整
产业结构，加快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和用地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细化“减
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烧、增绿”六
项措施，污染物减排量不断增大，空
气质量明显改善。

2020 年 西 安 市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250 天，其中，优级天数 56 天，创下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
3095-2012）执行以来的历史最佳纪
录。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15 天，首
次消除了严重污染天气。

“治、用、保、引、管”治水

“十三五”期间，西安市主要河流
各监测断面水质综合污染指数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水环境质量改善明
显。

2020 年，西安市 3 个国考断面水
质分别达到Ⅲ类、Ⅲ类和Ⅱ类，均优
于省考指标要求，在全省城市水环境
质量状况平均改善排名中，西安市名
列第一。全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均达标。

2019 年，西安市启动全域治水
碧水兴城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行
动以来，按照“治、用、保、引、管”的总

体思路，统筹水生态、水环境、水安
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共赢，让水与城市和谐共生，使每
条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达
到河河相连、河湖相通、碧水常流，鱼
翔浅底的总体目标。

持续开展土壤污染调查

“十三五”期间，西安市相继开展
了以农用地、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
点的土壤污染调查，对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调查对象进行确定和核实、信息
采集、调查表填报等。

截至目前，西安市完成了 51 个
土壤环境监测国控基础点、1 个背景
点布设和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完成了农用地分类管理，强化未
污染土壤保护、土壤污染防治及修
复，持续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严
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严控新增土壤

污染，将土壤环境影响纳入环评工
作 ；对 已 关 停（闲 置 待 开 发）土 壤
污 染 重 点 企 业 开 展 环 境 风 险 排
查。全面加强生态空间管控，完成
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划定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总 面 积 占 国 土 面 积
39.19% ，配 合 省 级 部 门 开 展“ 三 线
一 单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环 境 质 量
底 线 、资 源 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
单）的编制工作。

“十四五”新 征 程 已 开 启 ，西 安
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将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紧 扣“ 追 赶
超 越 ”定 位 和“ 五 个 扎 实 ”要 求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绿 色 发
展 ，持 续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全 面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强化
精 准 、科 学 、依 法 防 污 治 污 ，为 加
快 建 设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和 具 有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的 国 际 化 大 都 市 提 供 有
力的生态环境保障，奋力谱写西安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王双瑾

“十三五”期间，陕西省宝鸡市
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全力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青山保卫战，全市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

生态环保制度体系不断完
善

“十三五”期间，宝鸡市在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先后颁布实施了《宝鸡市
市区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宝鸡市
烟花爆竹销售燃放安全管理条例》

《宝鸡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宝
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地方性法
规，制定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镇
村管理办法（试行）和铁腕治霾三年
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水污染防
治方案、土壤污染防治方案、青山保
卫战实施方案等，并逐年制定四大保

卫战年度工作方案，为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5 年来，宝鸡市生态环境局紧紧
围绕发展大局，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战，全力落实各项污染防治举措，
城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0 年市区优良天数 282 天, 优
良率达到 77.0%。2020 年与 2015 年
相比，综合指数下降 15.5%，优良天
数减少 11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减少 4 天，SO2、PM10、PM2.5、CO 年均
浓度均实现较大幅度下降。

目前，全市共建成投运城镇污水
处理厂 13 座，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6.7% ，县 城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
93.05%。2020 年 1 月-11 月，全市水
环境质量指数为 4.0623，排名全省第
四、关中第一。

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
定，完成了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
用地为重点的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农

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
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
控。

2020 年，宝鸡市化学需氧量、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量较 2015 年分别削减 11.2%、
11.3%、15.0%、20.0%、5.0%，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下降明显。

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实现突
破

2016 年，宝鸡市被命名为全国
首批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凤县、陇县、太白先后创建为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县 。 2019
年，凤县县委书记张帆荣获中国生态
文明奖先进个人称号，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走在全省前列。在 2019 年全省
国家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评价与考核结果中，凤县、太白
县评价为“基本稳定”，凤县位居全省
43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水平第一名，这也是凤县自
2017 年以来连续 3年获得此项殊荣。

宝鸡市率先在全省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司法联动机制、健全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2019 年完
成全省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
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全国 7 个法规政
策基层联络点城市之一。同时，积极
探索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
河流考核断面进行监督性监测，核算
水体污染补偿金，应用经济手段倒逼
县区抓好流域治理。

随着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
的日益关注，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不
断增强。特别是中央和省委生态环
保督察、生态环境部强化监督等工作
的强力推进，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及
政府部门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大环保”工作
格局初步形成。

张永辉 张永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三五”期间，陕西
省咸阳市始终坚守这一理念，聚焦打赢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力推进各项
举措落实落细落具体，冲刺冲锋保蓝天、有力有效护
碧水、稳扎稳打净土壤、抓实抓细优生态、对标对表
补短板，全力实现绿色发展。

凝心聚力压实责任

“十三五”期间，咸阳市委、市政府以构建“生态
环境”大格局为目标，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

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上下加强环境治理，让
咸阳蓝天常在、碧水长流、空气常新、生态更优。召
开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常委会、常务会和专题
会，统筹谋划、研究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多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督办解
决突出问题；市政协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民主
协商和专题调研。先后出台了多项条例规定和政策
方案，确保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形成了各条战线齐抓共管、全市上下协同
联动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格局。

“十三五”，全市 135 个镇办设立环保和村镇建
设管理站，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式调度，推行“五项
清单”和“五项机制”，生态环境指标、中央和陕西省
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被纳入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和全市追赶超越季度点评的重要内容。

精准发力铁腕治污

“十三五”，咸阳提出“三治三严三靠”总要求，推
动形成治污降霾新合力，紧盯“工煤车尘燃”重点污
染源，强力推进“治企、减煤、控车、抑尘、禁燃、增绿”
六大举措落实落细。

“十三五”，咸阳市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地方财政
累计达到 23.63 亿元。关停搬迁高排放企业 3 家，分
类整治“散乱污”企业 2962 家，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37.4 万户。全面完成石化、煤化工、火电、水泥、玻璃

宝鸡：为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西安实现主要污染物不断削减
2020 年优良天数 250天，水环境质量状况平均改善排名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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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点行业企业治污设施升级改造；对
工地实行“红黄绿牌”动态管理，“6 个
100%”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2020 年 市 域 优 良 天 数 235 天 ，较
2017 年增加 81 天；重污染天数 20 天，较
2017 年减少 21 天；PM2.5 浓度 54 微克/立
方米；2019 年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排名第三。

咸阳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
发力，节约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水
生态，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认真
落实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全面推行河
长制，共设市县镇村四级河长 4076 名。
编制了咸阳水市环境图集，《渭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巩固提高三年行动方案》安排
的 42个项目已全部建成。

“十三五”期间，咸阳累计投资 15.4
亿元，实施渭河咸阳段生态治理，建成人
工湿地 17 处、污水处理厂 37 座，全市污
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74.4 万吨，城市和县
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6%、93%。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到Ⅲ
类，20 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80%，超额完成考核指标。

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咸阳围
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源头管控”
上分门别类，在“严格准入”上因地制宜，在

“竞进提质”中奋力作为。
“十三五”，咸阳建立了

由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
业 农 村 等 32 个 部 门 参
加的土壤污染防治
联席会议制度，多
措 并 举 、强
力推动各项
目 标 任
务

全面落实。完成 123 家重点企业用地详
查，对 26 处疑似污染地块实行动态管
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6.4%，
农药化肥使用量保持零增长。

创新方式补齐短板

“十三五”期间，咸阳共经历 4 次中
央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累
计反馈问题 108个、信访件 998个。

针对反馈问题和信访件，咸阳市召
开专题会议，梳理问题，明确问题整改目
标、时限、措施及责任单位和整改方案。

目前，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反馈的 15 个牵头问题已按时完成整
改；第一轮省委环保督察反馈的 39 个问
题中 36 个已完成，省委生态环境保护

“回头看”反馈的 34 个问题中 25 个已完
成。

“十三五”，咸阳生态环境建设不断
创 新 ，治 理 模 式 和 方 法 进 一 步 科 学 有
效。与中科院地环所合作，持续推进“一
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在秦都、兴平等
市区县推行“一县一策”，为重污染天气
应对、污染来源分析等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全市 8 条河流设置县界
断面 20 个，实现重点河流水质监测全

覆盖；148 家企业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200套，实现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全覆

盖；建成生物质视频监控点位316
个，实现重点区域火情火点监控

全覆盖；全市 243家建筑
项目全部安装扬尘在线

监测和视频监控系
统 ，完 成“ 人
防”向“技防”

的转变。
孙亚军

——陕西篇

65


